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310号祥源广场A座1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5
321,726,290

51.98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先宽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俞红华、董事何林海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曹振明先生出席会议；除兼任董事的高管外，财务总监施秀莹女士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971,390
比例（%）

99.7653

反对

票数

742,500
比例（%）

0.2307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04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93,990
比例（%）

99.7413

反对

票数

742,500
比例（%）

0.2307

弃权

票数

89,800
比例（%）

0.028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92,390
比例（%）

99.7408

反对

票数

744,100
比例（%）

0.2312

弃权

票数

89,800
比例（%）

0.028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93,590
比例（%）

99.7411

反对

票数

742,500
比例（%）

0.2307

弃权

票数

90,200
比例（%）

0.028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92,390
比例（%）

99.7408

反对

票数

738,100
比例（%）

0.2294

弃权

票数

95,800
比例（%）

0.0298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95,900
比例（%）

92.3033

反对

票数

736,500
比例（%）

6.8009

弃权

票数

97,000
比例（%）

0.8958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84,190
比例（%）

99.7382

反对

票数

737,700
比例（%）

0.2292

弃权

票数

104,400
比例（%）

0.032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99,790
比例（%）

99.7431

反对

票数

736,500
比例（%）

0.2289

弃权

票数

90,000
比例（%）

0.028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89,890
比例（%）

99.7400

反对

票数

746,200
比例（%）

0.2319

弃权

票数

90,200
比例（%）

0.02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5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9,517,100

39,439,700

39,438,100

39,439,300

39,438,100

2,834,900

39,429,900

39,445,500

39,435,600

比例（%）

98.1254

97.9333

97.9293

97.9323

97.9293

77.2789

97.9089

97.9477

97.9231

反对

票数

742,500

742,500

744,100

742,500

738,100

736,500

737,700

736,500

746,200

比例（%）

1.8437

1.8437

1.8476

1.8437

1.8327

20.0768

1.8317

1.8288

1.8529

弃权

票数

12,400

89,800

89,800

90,200

95,800

97,000

104,400

90,000

90,200

比例（%）

0.0309

0.2230

0.2231

0.2240

0.2380

2.6443

0.2594

0.2235

0.22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6，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钟锦、陶闰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下午

14:00在福建省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一路 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网络投票时间为：(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林永保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49人，代表股份 627,
924,4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976,918,468股）的比例为 64.2760%。其中：(1)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共 2 人，代表股份 623,416,8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3.8146%；(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

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7人，代表股份4,507,545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614%；(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下同）共 147 人，代表股份 4,507,5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614%。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和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系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福建至

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

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7,156,668
751,750
16,0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77%
0.1197%
0.0025%

(二)审议批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7,159,568
751,750
13,1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82%
0.1197%
0.0021%

(三)审议批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7,192,268
699,050
33,1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34%
0.1113%
0.0053%

(四)审议批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表决结果

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7,119,00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71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702,135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82.1320%

反对

弃权

790,450
14,960

0.1259%
0.0024%

790,450
14,960

17.5362%
0.3319%

(五)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7,210,408
701,050
12,96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63%
0.1116%
0.0021%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5,020,122
2,840,036
64,26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5375%
0.4523%
0.0102%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6,424,452
1,437,006
62,96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611%
0.2289%
0.01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007,579
1,437,006
62,96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66.7232%
31.8800%
1.3968%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7,208,708
702,750
12,96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860%
0.1119%
0.002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791,835
702,750
12,96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84.1220%
15.5905%
0.2875%

(九)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7,154,708
755,450
14,26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774%
0.1203%
0.002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737,835
755,450
14,26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82.9240%
16.7597%
0.3164%

(十)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7,175,133
733,425
15,86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07%
0.1168%
0.002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758,260
733,425
15,86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83.3771%
16.2711%
0.35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林静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52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立业路788号网盛大厦35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德良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2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27,

982,1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5272万股的50.6419％。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27,092,6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5272万股的50.2899％。
（2）网络投票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22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89,53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25272万股的0.3520％。
（3）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2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33,7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5272万股的0.3695％。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25272万股的0.017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22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889,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5272万股的0.352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

案：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7,917,8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7％；弃权26,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04％；反对 3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8％。

本提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7,917,5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弃权26,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07％；反对 3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8％。

本提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7,916,6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8％；弃权27,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14％；反对 3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8％。

本提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7,917,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8％；弃权26,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07％；反对 37,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9,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227％；弃权26,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38％；反对 37,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35％。

本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7,918,0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9％；弃权26,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07％；反对 37,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4％。

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7,916,8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9％；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13％；反对 3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8,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06％；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30％；反对 3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64％。

本提案获得通过。
7、《关于继续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7,896,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9％；弃权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20％；反对 57,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47,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051％；弃权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01％；反对 57,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48％。

本提案获得通过。

除通过上述提案外，公司独立董事还向大会作了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许洲波、徐成珂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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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公司以总股本 1,073,874,227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总股本若发生变动，按照“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含税）”的原则，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的

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调整。

2、自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73,874,227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A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5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

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A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B股非居民企业扣税后每10股派现金0.45元，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

境内（外）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50元，权益登记

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特别说明：由于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

日，即2025年5月13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
0.9237）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 5月 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 5月 28
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 5月 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 5月 28
日，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A股股东；截止2025年5月30日（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

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

入其资金账户。如果B股股东于2025年5月30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

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976
股东名称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14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 5月 27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

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

情况，请于2025年6月5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

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栋39层

咨询联系人：郭凌晨

咨询电话：（0755）26788571-6622
传真电话：（0755）26788353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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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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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如在

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分配总额。

2025年 3月 25日，公司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导致总股本减少 9,734,200股，公司总股本
由 1,760,013,433股减少至 1,750,279,233股。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750,
279,23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5,016,753.98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

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054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
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054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9-2532338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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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均瑶（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均瑶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020,862,0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42%，
均瑶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票（含本次）81,275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79.61%，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6.96%。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均瑶集团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
了解除质押及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称

均 瑶
集团

合计

持股数量

102,086.21

-

持 股 比
例

46.42%

-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

7,450

7,600

15,05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7.30%

7.44%

14.7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3.39%

3.46%

6.84%

解除日期

2025年5月16日

2025年5月16日

-

质权人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白 玉

支行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白 玉

支行

-

剩余被质
押股份数

量

66,225

66,225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4.87%

64.87%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0.12%

30.12%
注：若有尾差，则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称

均 瑶
集团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

本 次 质
押股数

7,450

7,600

15,050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否

否

-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否

-

质 押 起
始日

2025年5
月16日

2025年5
月16日

-

质 押 到
期日

2026 年 5
月18日

2026 年 5
月18日

-

质权人

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白玉

支行

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白玉

支行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7.30%

7.44%

14.74%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39%

3.46%

6.84%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为均瑶集团的
债务提供履约

担保

为均瑶集团的
债务提供履约

担保

-
注：若有尾差，则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形。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解除
质押及质
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及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均瑶集团

上 海 均 瑶
航 空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均 瑶 投

资”）

合计

102,086.21

3,606.70

105,692.91

46.42%

1.64%

48.06%

81,275

2,750

84,025

81,275

2,750

84,025

79.61%

76.25%

79.50%

36.96%

1.25%

38.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若有尾差，则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均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合计

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
1、均瑶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5,580万股，占均瑶集团所持公司股

份的5.47%，占公司总股本的2.54%，对应融资余额为4.8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

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48,660万股，占均瑶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47.67%，占公司总

股本的22.13%，对应融资余额为43.085亿元。

均瑶投资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

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2,750万股，占均瑶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 76.25%，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对应融资余额为2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均瑶集团及均瑶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

的风险控制能力，未来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投资收益、股票分红等，质押风险在

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均瑶集团及均瑶投资将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

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

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

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

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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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